
立法會 CB(1)1430/99-00(04)號文件
2000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及及及及 2000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㆒般㆒般㆒般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小組委員會規則小組委員會規則小組委員會規則小組委員會

㆓０００年㆕月十㆓日第㆒次會議之跟進事項㆓０００年㆕月十㆓日第㆒次會議之跟進事項㆓０００年㆕月十㆓日第㆒次會議之跟進事項㆓０００年㆕月十㆓日第㆒次會議之跟進事項

2000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第第第第 I 部之項目部之項目部之項目部之項目

議員關注的事項議員關注的事項議員關注的事項議員關注的事項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第 7(1)項 “終止 ”㆒詞可被解釋為僱主必須透過採取
某些步驟以求終止與某僱員之僱傭關係。

為回應議員的關注，現建議將 “終止 ”㆒
詞更改為 “停止 ”。

第 7(1) (a )及 (b)
項

對於建議㆗之第 7(1) (a )及 (b)項是否已包括
以㆘之情況存有疑問：

( a )  ㆒名有關僱員受僱於㆒間公司滿五十
九日，然後再受僱於該公司其㆘之第㆒

間附屬公司滿五十九日，然後再受僱於

該公司其㆘之第㆓間附屬公司滿五十

九日；

(b )  ㆒名有關僱員受僱於㆒間公司滿五十
九日，然後該公司以另㆒名稱僱用該名

僱員滿五十九日，其後該公司再以另㆒

有別於之前使用過之名稱僱用該名僱

我們認為，第 7(1 ) (a )及 (b)項已能包括㆖
述的兩種情況，原因如㆘：

( a )  根據僱傭條例 (第五十七章 )第 31K
條第 (4 )款，凡㆒間公司的僱員由另
㆒間公司僱用，而後述公司僱用該僱

員時是前述公司的相聯公司，則該僱

員當時的僱傭期須算作在該相聯公

司的僱傭期，而僱傭期的連續性，不

得因僱主的變更而告㆗斷。

根據僱傭條例第 31K 條第 (5 )款，如
兩間公司的其㆗㆒間是另㆒間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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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滿五十九日。 屬公司，或該兩間公司俱是第㆔間公

司的附屬公司，則該兩間公司須視為

相聯公司，而 “相聯公司 ”㆒詞亦須據
此解釋。

因此就所載例子而言，持續性並沒有

被㆗斷。該僱傭合約是㆒張“持續性

的合約”，因為該僱員是會被繼續僱

用㆒段長達 4 星期或以㆖的時間。

(b )  依據公司條例第 22 條第 (8 )款的規
定，任何公司根據這條更改名稱，並

不影響該公司的任何權利或義務，或

使任何由該公司提出的，或針對該公

司而提出的任何法律程序出現欠妥

之處；同時，任何本可以該公司先前

的 名 稱 展 開 針 對 該 公 司 的 法 律 程

序，可以該公司的新名稱展開，而任

何本可以前用的名稱繼續針對該公

司的法律程序，亦可以新名稱繼續。

因此，該僱員在例子㆗的幾段期間是

被同㆒僱主所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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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項 有關的僱主及僱員可能會拆短所定合約以

避免被納入“持續性合約”的定義。

依 據 僱 傭 條 例 ㆗ “ 持 續 性 合 約 ” 的 精

神，與同㆒僱主訂立的數張不相連的合

約並不㆒定會㆗斷僱傭合約的持續性。

根據僱傭條例㆗的第 3 條第 (2 )款，在僱
傭合約是否連續性合約的爭議㆗，僱主

須承擔證明合約並非連續性合約的舉證

責任。最後的決定在於法庭。

2000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㆒般）（㆒般）（㆒般）（㆒般）（修改）規則（修改）規則（修改）規則（修改）規則

第 2 條 以 “轉授㆟ ”形容 “次保管㆟ ”並不適當。 在有關保管㆟的事項㆖， “轉授㆟ ”並非
㆒ 個 新 的 用 語 ， 用 以 形 容 “ 次 保 管

㆟”。 “轉授㆟ ”在現有的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 (㆒般 )規例 (簡稱規例 )㆗已用作形
容次保管㆟，如在第 71， 72 及 73 條。

當 “轉授㆟ ”於規例㆗被引用來指次保管
㆟時，㆖㆘文都是會與保管㆟有關，如

“保管㆟的轉授㆟ ”。因此，我們認為此
處並無不清晰之處，而沒有必要為此作

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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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及第 7 條 建議的第 7(1) (b ) ( i i )條的草擬本與第 2 條有
關 “淨資產 ”的釋義並不㆒致。

我們明白到議員關注第 7(1) (b) ( i i )條作
出的修改建議是否與第 2 條㆗ “淨資產 ”
的定義㆒致。

因此，我們建議棄用對第 7(1 ) (b) ( i i )條的
修改及提議略為修改新的第 7(2 )條以指
明為施行第 (1 ) (b) ( i i )條時， “淨資產 ”該
如何釐定。

新增的第 66A
條及第 67 條

以㆘的要求似乎沒有足夠的理由作支持：

a )  要 求核准 受託㆟ 確保顧 及到在 第 66A
款所陳述的因素後，存款所收取的利息

的利率在所有情況㆘是合理的。

b)  將違反建議新增的第 66A 條的規定定

為刑事罪行。

a )  我們注意到議員提出的論點，指出不
同 的 銀 行 可 能 會 向 不 同 的 客 戶 提 供

不同利率。雖然如此， “合理 ”㆒詞在
數項刑事罪行㆗都有被引用，例如不

小心駕駛 (即未能以合理態度駕駛 )。
在 決 定 某 ㆟ 是 否 未 能 “合 理 ㆞ ”行 事
時，法庭可審視所有有關情況。我們

認為建議㆗的要求是有需要的，以保

障計劃成員利益。

b)  因應議員的關注，我們建議棄用修改
第 67 條的建議，使未能遵守建議㆗
的第 66A 條的要求，不致於直接構成
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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